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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4 年 12 月 30 日，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威远达威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远木业”）

为归还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达威华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资助款，拟向

公司的关联法人成都展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翔投资”）借款人民币

2,000万元，期限自出借之日起 1年（出借之日以银行转账凭证为准），利率按

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本次财务资助无需公司和威远

木业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展翔投资系公司股东，目前持

有公司 6.45%的股份，同时展翔投资也是公司实控人严建林、栗工夫妇实际控

制的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董事会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关联董

事严建林先生、栗工女士回避表决；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表决 2 票。 

本次关联交易事宜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六次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并且已经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

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成都展翔投资有限公司 

2、营业执照注册号：91510100669698244H 



3、成立日期：2008 年 1 月 30 日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5、公司住所：成都高新区新园南四路 75 号 

6、注册资本：2,061.1061 万元人民币 

7、法定代表人：严建林 

8、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投资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及国家有专项

规定的项目)(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财务咨询(不含投

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经营项目不含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

审批或许可的合法项目)。 

9、股权结构：严建林 73.5252%，栗工 26.4748% 

10、主要财务数据（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6,722.51 6,779.82 

净资产 -475.72 -834.06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半年度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317.81 -358.34 

11、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展翔投资的股东严建林先生系公司董事长，

栗工女士系公司董事（非独董），严建林、栗工夫妇截止公告发布日合计持有

（包括通过展翔投资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总股比 42.50%的股份，为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展翔投资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12、严建林先生、栗工女士及展翔投资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威远木业与展翔投资签署借款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1、甲方：成都展翔投资有限公司 

2、乙方（借款人）：威远达威木业有限公司 



3、借款金额：乙方拟向甲方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大写：贰仟万元整）。 

4、借款期限：实际借款之日起1年。 

5、借款用途：归还安徽达威华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对乙方的财务资助款。 

6、借款利率：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按月计算，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 

7、协议生效时间：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依据 

本次财务资助系双方平等、自愿协商形成，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

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无需公司和威远木业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

式的担保。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代表威远木

业与展翔投资签署借款合同。因展翔投资拟受让威远木业62.5%的股权，本次

财务资助计划在威远木业正式交割给展翔投资之前完成。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展翔投资向威远木业提供财务资助事宜，系公司实控人严建林、栗工

夫妇为推进公司尽快收回逾期财务资助款所做出的支持。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

司正常经营的需要，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造成

重大影响。 

五、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今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向展翔投资借款1,000万元。除此之外，

公司与严建林先生、栗工女士控制的其他主体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为58.12万元，均在经过董事会审议的2024年度关联交易预计范围内。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第六次会议，会议由独立董事陈清胜先生主持，以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控股子公司威远木业向关联法人展翔投资借款事宜，

系基于威远木业资金需求，同时有利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回收逾期财务资助款。

本次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的原则，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

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定价公允合理，不违反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六次会议决议》 

3、《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4、借款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30 日 


